
2.1公斤算 3公斤，向上取整莫成快递潜规则

（文稿内容转自新京报）

  快递企业自身需转变观念，尽快摒弃这种图省事、占便宜的收费行为。

“2.1公斤也按 3公斤收费”，快递企业如此“向上取整”，算盘打得未免太精

了。

据报道，近日，媒体记者购买 8件净重为 2.5kg的样品，购买相同规格包装

进行打包并自行称重，每一件总重量达到 2.7kg左右，此后记者分别通过 8家常

用快递公司，以“标快”“普快”的方式邮寄到市内同一地点。

本次测评发现，8家企业中，有半数快递企业在续重收费中存在“向上取整”
行为。有快递员称，即使“2.1公斤也算 3公斤的（收费）”，还有快递公司将重

量 2.7kg左右的快递，标注为 4kg。

快递企业在续重收费中“向上取整”，就如商店的“反向抹零”一般，并非新现

象，此前就曾爆出客户“实际重量 3.1公斤，计费重量 4公斤”的问题，引发舆论

广泛关注。如今在媒体测评中，8家快递企业中，有半数存在此类问题，正说明

这种收费方式在快递行业已非个别现象，可能已成为行业普遍潜规则。

需明确的是，这种看似“精明”的收费方式，已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快

递市场管理办法》明确要求，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在快递运单上如实标注

快件重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发布的新版《快递服务》标准明确规定“快
递服务主体应使用秤、卷尺等计量用具测量快件的实际重量和体积重量，确定正

确的计费重量。计费重量以千克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至少 1位。”

一些快递企业“向上取整”的做法，不仅未如实标注快件重量，更没有遵守国

标中的精确度要求，是对相关规定的公然违背。这种看似简化操作的计费方式，

悄然侵蚀着交易的公平性，如此算计消费者，也暴露出一些快递企业在精细化服

务与商业利益间坐歪了屁股。

对快递企业而言，快递包裹数量庞大，通过“取整”的方式，降低计费复杂度，

或能节约时间成本，减少出错风险，而且这种“向上”的取整思路，还可以积少成

多，获得一笔额外收入，自然乐得其成。但这个账算的，让消费者很不舒服。

某种程度上，这等于快递企业在正常的交易外，用一种隐形收费的方式来增

加利润，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信任，也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口碑与形象，不利于快

递行业健康发展。



目前看，各家快递企业“向上取整”的标准还处于“各自为政”的阶段，有的续

重是以 1kg为计量单位，有的最小计量单位为 0.5kg，但这种趋势的蔓延是值得

警惕的，这种对消费者不友好的行业风气更需要尽快予以遏制。

  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快递行业协会等，有必要采用约谈、查处曝光、处罚

等方式，引导快递企业“按规收费”，维护市场秩序。

  快递企业自身则需转变观念，“勿以恶小而为之”，尽快摒弃这种图省事、

占便宜的收费行为，将精力投入到提升服务质量、优化运营效率上。

  快递运营也需精细化，更要知道，不让 2.1公斤再等于 3公斤，体现的

不仅是数字的精确，更是服务行业应有的诚意。


